附件6

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

	反馈（投诉）问题
	反映昆明经开区果林湖畔小区后山存在毁林建房现象，导致山林蓄水能力下降，2020年7月暴雨导致该小区部分住户地下室被淹，居民受损严重。

	整改目标
	截至2022年7月28日，根据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昆明经百实业有限公司、昆明大观山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经百公司”“大观山公司”）涉诉案件情况如下：就芮玉梅、杨德昌、魏超、李春福、范立伟诉经百公司、大观山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5案，该5起案件经由呈贡人民法院审理，分别于2022年5月6日、2022年5月16日、2022年6月24日出具判决结果：经百公司、大观山公司均不承担法律责任。

	整改措施
	由经百实业有限公司加强与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众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对接，督促配合法院相关索赔案件的处理。

	整改主要工作成效
	主要工作：投诉人反映的“2020年7月暴雨导致该小区部分住户地下室被淹，居民受损严重”问题，基本属实。已有5户小区业主就本次事件分别于2020年12月、2021年3月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2年5月一审法院判决：原告果林湖畔小区5户业主因本次房屋被淹造成的财产损失由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50%，由被告昆明众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20%，剩余的30%责任为自然原因，免予赔偿。经百公司、大观山公司不承担责任。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和昆明众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9月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3年6月二审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截至目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和昆明众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仍未支付相关赔偿费用。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责任单位：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责任人：马启春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704257388@qq.com。联系人员及电话：康德元，13888186195.


 公示单位：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年   月   日
